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

 事项办事指南（失业保险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构成要素
	内容表述要求

	事项名称
	失业保险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事项简述
	领取失业金期间符合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条件。政策依据：

1. 《关于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陪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431号）二、主要内容（ 三）联动措施 ……各统筹地区要按照国发【2010】40号文件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抓紧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金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程序，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

2.《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82号）五、明确价格临时补贴资金来源，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3.  《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1835 号）三、提高补贴发放的时效性：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测算、按月发放”。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在锚定价格指数发布后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当月所有启动条件均不满足时，即中止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办理材料
	市发布启动价格临时补贴相关文件

	办理方式
	连同失业金一同发放。

	办理时限
	每月20号前

	结果送达
	短信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办事时间
	每月20号前。

	办理机构及地点
	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
	现场查询：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电话查询：0314-5968003、8586202

	监督投诉渠道
	县人社局8582782


